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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5 月 8 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設立  

第三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引言  
 
   當局建議撥款 10 億元，推出第三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以配對形式補助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籌得的

私人捐款。本文件徵詢委員對這項建議的意見。  
 
第一輪及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2.   為了協助香港的高等教育開拓不同類型的經費來源，當

局在 2003 年 7 月推出了 10 億元的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就教
資會資助院校籌得的私人捐款，提供配對補助金。第一輪配對補

助金計劃於 2004 年 6 月結束時，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合共籌得近
13 億元捐款，並獲政府提供 10 億元配對補助金。換言之，該計
劃成功協助院校獲取共 23 億元的額外資源。  

 
3.   鑑於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反應非常熱烈，當局再撥款

10 億元，在 2005 年 8 月推出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第二輪計
劃採用了第一輪計劃的相同的基本原則，並放寬限制，以協助院

校推展高等教育界的兩大發展項目：即國際化和院校的校園發展

計劃。如第一輪配對補助金計劃，我們為每所院校預留了一筆 “最
低款額 ”（即 4,500 萬元）及 “上限 ”（即 2 億 5,000 萬元）。少於最
低款額的補助金會以每 1 元得 1 元的方式發放，而超過最低款額
的補助金會以每 2 元得 1 元方式配對，即每 2 元私人捐款得 1 元
政府補助。  
 
4.   當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在 2006 年 2 月結束時，八所
院校合共籌得接近 19 億元，而 10 億元的配對補助金亦悉數發放
給各院校。因此，第二輪計劃在 7 個月內協助院校取得共 29 億元
的額外資源。  
 



 

 

第三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5.   鑑於兩輪配對補助金計劃的反應非常熱烈，當局認為值

得進一步支持各院校在這方面的工作，並維持因這些計劃所推動

的捐獻文化。為此，我們建議再撥款 10 億元，推出第三輪配對補
助金計劃。  
 
6.   由於第一及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進展理想，我們接納

教資會的建議，認為新一輪計劃應採用相同的基本原則，並繼續

在以下兩方面放寛限制－  
 

(a) 容許政府配對補助金用於頒發獎學金予優秀的非本地
學生；以及  

 
(b) 接受院校就興建校內建築物的私人捐款申請配對補助

金，但配對補助金必須用於教資會經常補助金資助範圍

內的活動或用以提供獎學金。  
 
上述的建議，旨在繼續協助院校推展國際化和校園發展計劃，因

為這些對香港發展成為區內教育樞紐極為重要，並就院校的長遠

目標作出肯定。  
 
運作條款及條件  
 
7.   我們建議採用大致上與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相同的

基本條款及條件，並同樣委託教資會管理第三輪計劃。計劃的基

本原則如下：  
 

(a) 只有在計劃生效日期或之後所付給教資會資助院校的
新捐款，才合資格申請配對補助金（如撥款建議在 2006
年 7 月 1 日前獲批准，計劃生效日期則為 2006 年 7 月
1 日）；  

 
(b) 這計劃應鼓勵院校之間作出良性競爭，並讓規模較小的

院校享有獲發補助金的公平機會。為此－  
 

(i) 教資會將於該計劃開始接受申請後的首七個月，

為每所院校預留 4,500 萬元（即 “最低款額 ”），確
保每所院校只要籌募到足夠的私人捐款，均最少



 

 

可獲取這個款額的補助金。如院校申請的補助金

額超過這個款額，差額部分的申請將按「先到先

得」的原則審理；  
 
(ii) 在首七個月完結時，若預留的 “最低金額 ”尚未撥予

有關院校的款額，將會開放予各院校以「先到先

得」原則申請；以及  
 
(iii) 除了訂立上文 (i)項所述的 “最低款額 ”外，每所院校

可得的補助金總額亦有 “上限 ”（2 億 5,000 萬元）。 
 

(c) 少於 “最低款額 ”的補助金會以等額方式（每 1 元得 1 元）
發放，而超過 “最低款額 ”的補助金則以每 2 元得 1 元的
方式發放，即院校每籌得 2 元捐款，便會獲政府補助 1
元。當局安排以每 1 元得 1 元的方式發放少於“最低款
額＂的補助金，旨在協助因規模較小 /較新而籌募經費

能力較低的院校，獲合理地分配到配對補助金。我們擬

按每 2元得 1元的方式發放“最低款額＂以上其餘的補

助金，目的是增加院校可籌募的私人捐款；  
 
(d) 在不超出上文 (b)及 (c)段所述的限制的情況下，教資會

將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審理所有配對補助金的申請。

在首七個月完結後，所有未批出的款項會悉數結轉至最

後一個月，供院校申請配對補助。計劃於 2007 年 2 月
底完結，以便有關補助金可以在財政年度完結（即 2007
年 3 月 31 日）前發放；  

 
(e) 院校獲得配對補助金，用於資助某些項目，並不代表當

局須就該項目向有關院校提供經常補助金或更多的配

對補助金。院校運用本計劃下提供的款項進行的所有項

目如引致經常開支，院校必須自行以既有資源支付；  
 
(f) 用於教資會經常補助金資助範圍內的活動、獎學金，以

及工程項目的私人捐款，均可獲配對補助，但配對補助

金只可用於上述首兩項用途。配對補助金和相應的捐款

均不得用於院校自資的活動；  
 
 
 



 

 

(g) 院校獲發放的配對補助金，以及由此而來的任何投資收
入，均不計算在政府向院校提供的經常津貼內；  

 
(h) 為確保計劃能公平地提供配對補助，當局不會容許 “雙

重配對補助 ”或“雙重津貼＂的情況。換言之，凡是來
自各個公共或政府基金的捐款（例如由優質教育基金及

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的項目）、來自香港賽馬會的捐

助，以及已根據其他配對撥款計劃由公帑撥款補助的捐

款，將不合資格在擬議計劃下作申請配對補助金之用； 
 
(i) 院校除了可從經常補助金中累積儲備外，亦可保留尚未

動用的配對補助金至另一個三年期；以及  
 
(j) 為確保擬議計劃的運作具問責性和透明度－  

 
(i) 教資會應統籌院校披露捐款詳情，以及捐款和

配對補助金預計用途的事宜。院校也須於其周

年帳目內，公開已獲發配對補助金的私人捐款

金額及捐款的用途；  
 

(ii) 配對補助金和獲配對的私人捐款的使用均須接

受審計，審計人員須向教資會確定有關院校已

符合批撥補助金的條件；以及  
 

(iii) 院校須確保配對補助金用得其所。  
 

 
推行時間表  
 
8.   教資會對盡快推出第三輪配對補助金計劃非常支持，因

為教資會相信對香港高等教育極為有利。對於為本港高等教育開

拓不同的經費來源這理念，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十分認同。院校

皆受惠於第一及第二輪配對補助金計劃。我們打算在 2006 年 6 月
底前將這項撥款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如獲批准，計劃將於

2006 年 7 月 1 日起接受申請，為期八個月，至 2007 年 2 月 28 日
為止。  
 



 

 

對財政的影響  
 
9.   政府已在 2006-07 年度的預算中，預留足夠撥款推行第
三輪配對補助金計劃。這項建議對政府的經常開支不會有影響。  
 
 
 
教育統籌局  
2006 年 5 月  


